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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法治星空］

法者，天下之仪也。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，百姓所县命也。
——管仲(战国)

从屈原文化中汲取法治精神
□ 龚 瑜

从一则涉外商欠案看清代的连带互保制度及其现代启示
□ 钟静贤

（本栏目由人民法院新闻传媒总
社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
合作开设，欢迎广大专家学者、法
官及其他法律工作者以案例为切入
点，深入探讨中华法系的独特之处
和丰富内涵）

“这是我们橙子法庭追回的第十
笔橙子货款，司法服务，就在橙农
身边！”

“今天，是我下乡调解的第二起
涉橙纠纷。脚下沾有多少泥土，心
中就能沉淀多少真情。”

“衽若交竿，竽瑟狂会，是为橙
子法庭壮志抒怀。我等集众法治正
义 之 士 ， 立 橙 子 法 庭 ， 听 民 心 民
意，量法度长短。”

这是湖北省秭归县人民法院的
法官在湖北法院“学思践悟文化思
想 弘扬新时代法院文化”迎十一文
艺 活 动 上 演 的 舞 台 剧 《以 墨 兴 橙》
中的一幕。剧中，诗人屈原穿越两
千 多 年 ， 回 到 归 州 镇 ， 在 群 山 万
壑 、 满 园 橙 香 间 ， 偶 遇 “ 橙 子 法
庭”的庭审现场，与橙农、法官展
开了古今对话。

法官将基层法庭里最真实的故
事搬上了舞台，用一幕幕再普通不
过的工作日常，展演着宜昌法院人
传承先贤守“规矩”循“绳墨”的
法治精神。

屈 原 ， 是 宜 昌 永 恒 的 文 化 地
标 。 屈 原 文 化 从 “ 恋 乡 ” 到 “ 爱
国 ”， 从 “ 宗 族 之 国 ” 到 “ 民 族 之
国”，经历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传
承，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精
神象征。在他的诗篇里，流淌着法
治兴国、公平正义、以民为本、志
洁行廉、好修为常、上下求索的中
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是宜昌的城市文
脉，也是宜昌法院最为深厚的文化
底蕴。

不数既往，不能知将来；不求
远因，不能明近果。纪念屈原是为
了寻找古人精神与当下需求的连接
点，以溯民族精神之源流、辟与时
俱 进 之 路 径 ， 用 屈 原 精 神 为 生 民

“塑心”，为实践“立行”。
“奉先功以照下兮，明法度之嫌

疑。国富强而法立兮，属贞臣而日
娭 。” 亲 身 遭 遇 了 战 乱 与 谗 言 的 屈
原，一心向往着天下大治，更相信
唯 有 修 明 法 度 才 能 实 现 “ 美 政 ”。

“ 背 法 度 而 心 治 兮 ， 辟 与 此 其 无
异”，一如屈原所抒：权力虽然可以
让人屈服，但是不能让人心服，他
将 不 依 法 度 比 作 骑 马 而 不 备 辔 衔 、
泛江海而不用舟楫那样危险，在他
的诗篇里始终渗透着依法治国、政
治清明、国富兵强的宏图愿景。

法治是兴国之道。这一理念传
承 至 今 ， 便 是 法 官 们 心 中 维 护 安
宁、守护民生、服务发展之责；也
是法官们在审判庭之外，以一次次
联席座谈，一份份司法建议，一场
场法治公开课，身体力行地推动着

良法善治。
“不抚壮而弃秽兮，何不改乎此

度？乘骐骥以驰骋兮，来吾道夫先
路。”屈原之诗，无数次以“规矩”

“绳墨”“法度”阐述着公平正义的
法 治 要 义 ， 恰 如 其 名 。 屈 氏 ， 名
平 ， 字 原 ， 又 名 正 则 ， 字 灵 均 。
正、均二字，是屈原家族世代传承
的“家训”，也注定了屈原对公平正
义的毕生追求。

在屈原笔下，“四时递来而卒岁
兮，阴阳不可与俪偕”，公理与正义
如 日 月 星 辰 ， 四 季 更 替 ， 不 可 逆
转，也与罪恶不能苟同。法官们亦
深知：身披法袍，便意味着烙上公
平正义的印记。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
每 一 个 司 法 案 件 中 感 受 到 公 平 正
义”，不仅是践行人民法官的誓言，
也是法官们送出的一张张法治宣传

单，是要让法律契合人民心中的正
义感，从外在的行为规范真正成为
人们内心道德准则，成为法治中国
的鲜明底色。

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
艰。”“瞻前而顾后兮，相观民之计
极。”屈原忧国亦忧民，他对家乡和
人 民 之 爱 ， 印 拓 在 他 遍 踏 江 河 湖
泊、山川大地的足迹上。屈原用饱
含深情的诗句告诉我们，法律就是
为 了 人 民 ， 依 靠 人 民 ， 造 福 人 民 。
做人民的法官，便要牢记“司法为
民”的宗旨；便要将百姓的每一件
小案都看作是天大的事。

治当有矩，法亦关情。从新时
代“枫桥经验”推动实质解纷到参
与基层社会治理，从倾力保护三峡
生态屏障到打造知识产权审判“三
合一”宜昌名片，宜昌法院承袭着

两千多年的优秀传统文化，始终以接
地气、贴民心的方式，用带有温度的
法律、道德准则和日用而不觉的共同
价值观浸润着民心。正如舞台剧开篇
所唱：

“判之所向，贴近民情——可进田
间 ， 可 坐 茅 屋 ， 也 可 立 于 稻 场 院 坝 ，
无需奔诉作状，即可依法明度，现场
为判。”

“ 伏 清 白 以 死 直 兮 ， 固 前 圣 之 所
厚。”“民生各有所乐兮，余独好修以
为常。”屈原是清正廉洁的代表，也是
追求高尚品格的精神领袖。无论外界
环境如何，他始终怀瑾握瑜，重仁袭
义，秉持峻洁而独立的人格。作为法
官 ， 修 炼 “ 心 学 ”， 慎 独 、 慎 初 、 慎
友、慎微，以克己奉公、永葆清廉的
政 治 本 色 ， 在 追 求 法 治 信 仰 之 路 上

“秉德无私，参天地兮”。

“遂古之初，谁传
道 之 ？ 上 下 未 形 ， 何
由 考 之 ？” 屈 原 的 求
索 ， 是 哲 人 的 “ 终 极
之问”，也展现着国人勤学善思、改革
创新的探索本性。新时代的法院人正
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须察世间
万 象 ， 知 荣 辱 兴 衰 ； 须 察 社 情 民 意 ，
知法理情理；须贯彻法治思想，融通
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髓，才能以治
国理政的思想智慧、格物究理的思想
方法、修身处世的道德理念，不断回
应民心所求，答好时代之问。

屈 原 的 诗 性 正 义 ， 一 直 被 历 史 反
复 证 明 ， 是 法 学 和 文 学 的 完 美 结 合 ，
是宜昌人民世代相传的家训通识，也
是浸润宜昌法治建设的宝贵资源。屈
原文化在历史的舞台上，经历了一代
又一代的传承、发扬，潜移默化，循
循 善 诱 ， 成 就 了 宜 昌 地 区 的 民 淳 俗
厚，也融入了宜昌法院人的血脉和筋
骨中。

“ 举 贤 才 而 授 能 兮 ， 循 绳 墨 而 不
颇，夫维圣哲以茂行兮，苟得用此下
土。”在宜昌，存史资政教化育人，赓
续文脉以兴法治。宜昌法院正不断接
续着新时代的文化传承，以先贤智慧
服务审判工作，以文化繁荣助力法治
建设，以德行修养涵养政通人和，让
文明与法治并肩前行。

（作者单位：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
民法院）

广州十三行是清代康熙二十五
年 （1686 年） 官方批准设立的对外
贸 易 机 构 ， 位 于 广 州 城 西 南 江 边 ，
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涉外贸易中占
据着关键地位。其独特的运营模式
和 管 理 制 度 ， 尤 其 是 连 带 互 保 制
度，对当时的中外贸易产生了深远
影响。“颜时瑛、张天球商欠案”这
一典型案例及其审判思路，为我们
探究广州十三行的连带互保制度提
供了宝贵的切入点。通过剖析这一
案件的判决，我们可以了解清代司
法裁判者在处理涉外商欠纠纷过程
中，在确定责任归属、债务清偿方
式时，有着怎样的权衡与考量，了
解连带互保制度在清代司法实践中
如何得到落实，以及该项制度对构
建现代商事贸易法律体系提供的宝
贵经验。

十三行，又称“洋货行”，其名
称 由 来 饶 有 趣 味 。 虽 名 为 “ 十 三
行 ”， 但 实 际 上 并 非 只 有 十 三 个 商
行，最多时曾达到二十八家。民间
流传“十三”源于算盘行数，因十
三行商业交易集中，商人交易离不
开算盘，而算盘刚好有十三行，故
而人们形象地将这商业汇聚之地称
作“十三行”。由于清政府实行“一
口通商”政策，广州是当时中国唯
一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，因此十三
行拥有对外贸易的垄断特权，成为
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机构。十
三 行 受 粤 海 关 管 辖 ， 行 商 们 兼 具

“半官半商”的独特身份，在清代对
外贸易中承担着外交沟通、商务中
介、货物管理、贸易担保等多方面
的重要职责。

乾 隆 十 年 （1745 年）， 两 广 总
督兼粤海关监督策楞为解决部分行
商资本薄弱、拖欠税饷的问题，从
二十多个行商中挑选出五个财力雄
厚 的 行 商 担 任 “ 保 商 ”， 要 求 保 商
负 责 外 商 进 出 口 货 物 的 完 税 责 任 。
这一奏请得到清政府的批准，著名
的“保商制度”由此建立。在保商
制度下，需要由“身家殷实，赀财
素裕”的行商担任外商的保人，担
保外商来华的诸多事务。一旦出现
意 外 状 况 ， 保 商 需 承 担 连 带 责 任 ，

这便是连带互保制度的雏形。
彼时，十三行行商与外商之间

贸易往来频繁，债权债务关系错综
复杂，部分行商由于经营不善、资
金周转困难等因素，产生了拖欠外
商货款的问题，外商针对行商提起
诉讼的现象时有发生。在此类案件
中 ， 债 务 偿 还 问 题 成 为 关 键 要 点 ，
但当时并无完备的法律制度来界定
责任归属以及偿还标准。直到“颜
时瑛、张天球商欠案”的出现才在
判决结果中明确了行商因欠外商债
务而破产，其他行商要负责摊赔的
义务，首次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连
带互保制度，并为后续类似的商欠
案件提供了清晰的处理依据及参考
范式。

该案的案情及审理结果如下：乾
隆四十五年（1780 年），广州十三行的
行商颜时瑛、张天球拖欠外商债务，
颜时瑛欠款高达 135.4 万，张天球欠
款 43.8 万。案件先由广东巡抚李质
颖会同两广总督图明阿审理，再由刑
部商议复核，最终由乾隆皇帝朱批允
准。判决的内容是“今行商颜时瑛、
张天球明知借欠奉有例禁，乃不将每
年所得行用余利，撙节归还，任听夷
人加利滚算，显存诓骗之心……拟军
从重革去职衔，发往伊犁当差，以示
惩 儆 …… 所 有 泰 和 、裕 源 行 两 商 资
财、房屋，交地方官悉行查明估变，除
扣缴应完饷钞外，俱付夷人收领。其
余银两，着落联名具保商人潘文岩等
分作十年清还……”（《粤海关志》卷
25《行商》）

上述裁判要旨有三：其一，认
为颜时瑛、张天球明知道借欠外商
银两是有禁令的，却不把每年从行
商业务中获得的剩余利润节省下来
归还欠款，任由外商增加利息、利
滚利计算，明显有诈骗的心思；其
二，认为应该将颜时瑛、张天球的
资财、房屋交地方官员查明并估价
变卖，除了扣缴应纳的饷银和钞税
外 ， 其 余 都 交 给 外 商 收 领 ； 其 三 ，
剩余欠款应由具保商人潘文岩等分
十年清偿。

从这份判决中，我们能看到清代
裁判者在审理涉外商欠案件时的两条

主要思路。
一是明确了涉外商欠纠纷中的还

款义务主体除了欠款人外，还有具
保行商。在此之前，破产行商留下
的 债 务 ， 是 由 海 关 代 还 的 。 例 如 ，
乾隆四十一年 （1776 年），行商倪宏
文赊欠英商货银 11762 两，后英商告
到粤海关，倪宏文无力偿还，最后
由粤海关代还 11216 两 （《清高宗实
录》），可见此时连带互保制度尚未
实行。而四年后颜时瑛、张天球商
欠案的处理是行商为破产同行分赔
债务的开端，此后这一清偿方式成
为惯例。换言之，连带互保制度通
过 本 案 在 司 法 实 践 中 首 次 得 到 落
实。它不仅为后续地方官员处理类
似商欠案件提供了明确的参考和指
引，也使得连带互保制度在实际运
行 中 充 分 发 挥 出 约 束 与 监 督 的 效
能，有效维护了十三行贸易秩序的
稳定。由于行商之间要为彼此的债
务承担连带责任，所以他们为避免
自身因他人违约而遭受牵连，更加
谨慎地选择合作伙伴，加强对交易过
程的监督，从而使得十三行的贸易环
境更加规范有序。

二是该判决确立了使用行用基
金 代 为 偿 还 破 产 债 务 的 基 本 政 策 。
早在乾隆四十年 （1775 年），十三行
各行商协议，将各自贸易利润的十
分 之 一 作 为 秘 密 基 金 ， 称 “ 行 用 ”
或“行佣”。但当时行用基金的用途
主要是为了应付官吏勒索。而颜时
瑛、张天球商欠一案的审理，使得
行 用 基 金 的 用 途 发 生 了 重 大 转 变 ，
明 确 了 “ 所 有 行 用 余 利 ， 存 贮 公
所，先完饷钞，再照分年之数提还
夷人”的清偿规程。此后，除乾隆
五十六年 （1791 年） 吴昭平商欠案
先用国库银两代还，再向其他行商
追偿这一特例外，几乎所有的商欠
案都是查抄行商家产后，由其他行
商利用行用基金分年清偿的。

该案的处理结果对十三行的贸
易活动意义重大，它清晰地厘定了
债务清偿责任的归属。从外商权益
角度来看，明确具保行商的连带责
任以及行用基金的规范使用，使得
破 产 行 商 债 务 有 了 稳 定 的 偿 还 渠

道 ， 增 强 了 外 商 对 十 三 行 的 信 心 ，
促进了对外贸易的繁荣。从行商群
体内部来看，加强了行商之间的经
济联系与互助帮扶，有利于行业整
体的稳定发展。行商们在共同应对
债务问题的过程中，自觉形成了一
种 相 互 监 督 、 相 互 支 持 的 行 业 生
态。外商的投资也更有信心，使得
十三行兴盛一时。

1829 年，美国纽约州实业家约
书亚·福尔曼借鉴广州十三行的连
带互保制度，提出了“银行稳定基
金”的理念。福尔曼主张，在纽约
州注册的银行需交纳一定资本到一
个 共 享 基 金 ， 该 基 金 由 州 政 府 管
理。当银行倒闭时，该基金用于补
偿 银 行 债 权 人 的 损 失 。 同 年 3 月 ，
纽约州议会通过了银行稳定基金提
案，这一提案成为世界上最早的银
行存款保险计划之一，也是美国联
邦 存 款 保 险 公 司 的 雏 形 。 1934 年 ，
为 应 对 银 行 连 锁 倒 闭 带 来 的 危 机 ，
美国成立联邦存款保险公司，正式
建 立 存 款 保 险 制 度 。 此 后 三 十 年 ，
美国每年倒闭银行数量均未超两位
数，银行体系得以保持稳定。

由此可见，颜时瑛、张天球商
欠案的判决结果在当时是符合商贸
活动规律的。其合理安排了债务偿
还，确立连带互保制度，规范行用
基金用途，从多方面维护了交易秩
序，对现代中国商事贸易法律体系
的构建仍然具有重要意义。它为完
善债务纠纷处理机制提供了历史借
鉴，提醒我们在制定相关贸易法规
时 ， 需 全 面 考 量 责 任 界 定 的 原 则 、
债务追偿的方式等要素，平衡各方
的利益。在行业监管层面，连带互
保制度中蕴含的相互监督、约束机
制 ， 启 示 现 代 行 业 协 会 或 监 管 部
门，应推动行业内企业间的相互监
督，构建更有效的自律体系。在涉
外经济交往中，清代官方处理涉外
商贸纠纷的态度和方法，让我们认
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，既要维护自
身经济秩序，也要保障外商合法权
益，营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，促
进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。

（作者单位：新疆大学法学院）

案例原文：
乾 隆 四 十 五 年 七 月 ， 刑 部 会 奏

言 ：“ 广 东 巡 抚 李 湖 等 奏 称 广 东 行 商
颜 时 瑛 等 ， 借 欠 夷 商 银 两 ， 分 别 扣
缴 给 还 一 折 。 奉 朱 批 ： 该 部 议 奏 。
钦 此 ， 钦 遵 ， 钞 出 到 部 。 查 例 载 ：
交 结 外 国 ， 讵 骗 财 物 ， 发 远 边 充 军
等 语 。 今 行 商 颜 时 瑛 、 张 天 球 明 知
借 欠 奉 有 例 禁 ， 乃 不 将 每 年 所 得 行
用 余 利 ， 撙 节 归 还 ， 任 听 夷 人 加 利
滚 算 ， 显 存 诓 骗 之 心 ， 应 如 该 抚 等
所奏，颜时瑛、张天球应均照交结外
国 、 诓 骗 财 物 例 ， 拟 军 从 重 革 去 职
衔 ， 发 往 伊 犁当差，以示惩儆。再，
该抚等奏称，所有泰和、裕源行两商
资 财 、 房 屋 ， 交 地 方 官 悉 行 查 明 估
变，除扣缴应完饷钞外，俱付夷人收
领。其余银两，着落联名具保商人潘
文岩等分作十年清还，庶各行商人不能
私借夷债，并不敢混保匪人。而放债之
夷人，既免追银入官，且原本之外，多
得一倍，益感天朝宽大之仁。并将办理
缘由，剀切晓谕该大班，令其于各该国
夷船回航时，禀请该国王，严饬港脚鬼
子，嗣后不许违禁放债。如有犯者，即
追银入官，驱逐回国。臣等更有请者，
向来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，各投各
商交易。行商惟与来投本行之夷人亲
密，每有心存诡谲，为夷人卖货，则
较别行之价加增；为夷人买货，则较
别 行 之 价 从 减 ； 只 图 夷 人 多 交 货 物 ，
以致亏本，遂生借银换票之弊。臣等
虽严行示禁，该行商等因无定例，亦
视 为 故 套 ， 非 奉 明 立 科 条 ， 终 难 禁
遏 。 臣 等 悉 心 筹 酌 ， 请 自 本 年 为 始 ，
洋船开载来时，仍听夷人各投熟悉之
行居住。惟带来货物，令各行商公同
照时定价销售；所置回国货物，亦令
各行商公同照时定价代买，选派廉干
之员监看稽查。臣图明阿随时留心察
访，务使交易公平，尽除弊窦。所有
行用余利，存贮公所，先完饷钞，再
照分年之数提还夷人等语。查乾隆二
十 四 年 十 二 月 ， 军 机 大 臣 议 准 ， 原
任 两 广 总 督 李 侍 尧 条 奏 ， 内 地 行 商
人 等 有 向 外 夷 违 禁 借 贷 者 ， 照 例 问
拟 。 所 借 之 银 ， 查 追 入 官 ， 等 因 在
案 。 今 据 该 抚 等 奏 称 ： 夷 人 违 禁 放
债 ， 又 复 重 利 滚 息 ， 自 应 照 例 追 银

入 官 。 惟 念 该 夷 人 于 二 十 三 年 放
债 ， 尚 在 例 禁 以 前 ， 仰 体 皇 上 绥 柔
远 人 至 意 ， 按 其 原 本 ， 照 例 加 一 倍
追 还 ， 等 语 。 查 颜 时 瑛 等 所 供 ， 原
欠 夷 人 银 两 ， 既 系 自 二 十 三 年 起 ，
陆 续 所 借 ， 而 该 夷 商 等 于 未 禁 之
时 ， 并 未 截 清 欠 数 ， 呈 请 追 还 。 是
否 在 例 禁 以 后 ， 有 无 续 行 借 过 之
处，自应查明，分别酌办。但联名具
保之潘文岩等共有几人？颜时瑛等家
产现在估变若干？除提饷钞外，余剩
银两给付夷人，其不敷若干？如何摊派
分扣之处，该抚折内均未分晰声明，户
部碍难核议。应令另行查明，奏到日再
议。至请自本年为始，洋船载来货物及
回国所置货物，俱令各行商公同照时定
价销售，再行选派廉干之员监看稽查，
行用余利存贮公所，先完饷钞等语。查
行商交易，自应听从其便。今因商人每
多心存诡谲，只图夷人多交货物，于临
时定价，任意高下，致有亏本借贷诸
弊，应行设法示禁清理。但如 该 抚 等
所请派员监看稽查，立法之初，或无
他 故 。 久 或 官 员 索 规 ， 吏 胥 取 费 ，
难 保 其 无 需 索 扰 累 ， 渐 且 串 通 作
弊 ， 更 难 究 诘 。 是 立 一 法 而 欲 得 其
益 ， 转 致 由 此 而 滋 其 弊 ， 亦 正 不 可
不 防 。 其 如 何 整 饬 行 规 ， 应 令 该 督
巴 延 三 、 监 督 图 明 阿 一 并 查 明 妥
议 ， 具 奏 到 日 ， 再 议 。 再 ， 此 案 系
刑 部 主 稿 ， 合 并 声 明 。 臣 等 谨 会 同
户部具奏。”奉旨：“依议。”

（出自 ［清］ 梁廷枏撰，袁钟仁
点校，《粤海关志》 卷二十五行商，
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，第 497-
498 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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